
家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資格進用及培

訓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具有下列資格者，得向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 申請認

定為家庭教育專業人員： 

一、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家庭教育系所、

學位學程畢業或名稱內含家庭之系所、畢業，修畢家庭教

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上者。 

二、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教育、社會教育、

成人或繼續教育、幼兒教育、教育心理與輔導、社會工作、

生活科學、生活應用科學等相關系、所畢業，修畢家庭教

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上，並具家庭教育實務工作經驗一

年以上者。 

三、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非相關系所畢業，

修畢家庭教育專業課程二十學分以上，並具家庭教育實務

工作經驗三年以上者。 

四、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取得國外

相關家庭教育專業資格證明書，並具國內家庭教育實務工

作經驗二年以上者。 

五、國內或符合本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擔任家庭教育專

業課程教學之專任教師，具有家庭教育實務工作經驗一年

以上者。 

前項家庭教育專業課程，其科目及學分數規定如附表。 

第一項第二款至五款所定家庭教育實務工作經驗，指在推

展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或團體，辦理本法施行

細則第二條所定家庭教育範圍之相關活動及服務。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資格認定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證

明文件： 

一、符合前條規定之學經歷證明文件。 



二、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持國外學位證書、畢業證書或其他有關家庭教育專業資格

證明者，應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 

持前項之證明文件者，應附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機構、

法院或國內公證人驗證。 

第四條    前條申請經審查通過並認定者，由本部發給家庭教育專業

人員資格證明書。 

第五條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所定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應具備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規定之

應考資格。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用家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

相關專業人員時，應設甄審委員會，公開甄選。 

第七條    新任之家庭教育專業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應接受直

轄市、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之職前訓練。 

家庭教育專業人員及社會工作相關專業人員，並應依本法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接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機構、

大學、法人或團體開設之家庭教育專業研習課程；其任職未滿

一年者，依其任職月數，按比例計算該年度應研習之時數；未

滿一個月者，不予計入。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